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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专字[2016]0730号 

 

关于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智能”）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

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

明》，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证据、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科大智能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科大智能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上海永

乾机电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

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科大智能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上海永乾机

电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

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

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

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科大智能《关于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

况的说明》已经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109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

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的利润预测数与利润实现数的差异情况。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作为科大智能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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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郑磊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齐利平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润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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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定，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科

大智能”）编制了 2015 年度的《关于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

实现情况的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

用于其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乾机电”)，于 1999 年 1 月 20 日经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批准设立，并在上海市嘉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取得 310114000381312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由自然人股东陈静琴、

蔡剑虹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80 万元。经过历次增

资及股权转让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永乾机电注册资本为 5,002,110.00 元。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两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科大智能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购买蔡剑虹、珠联投资、龚伟、中比基金、潘进平、璧合投资、胡慧莹、

茂乾投资、蔡茹莘、薛铁柱、吴凤刚等 11 名交易对象合计持有的永乾机电 100%

的股权。科大智能本次将发行股份 39,992,844 股、支付现金 7,888 万元向交易

对方支付交易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永乾机电成为科大智能的全资子公司。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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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智能拟向特定对象黄明松非公开发行股份 15,652,951 股，募集配套资

金 17,500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将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黄明松将以现金

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所募集的配套资金中，7,888 万元将

用于支付收购永乾机电股权的现金对价款；9,612 万元用于对永乾机电进行增资，

以补充永乾机电的营运资金，从而满足永乾机电业务快速扩张对营运资金的迫切

需求，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绩效。 

本次交易参考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

远评报字[2013]第 2076 号），以 2013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永乾机电 100%股

权的资产评估值为 52,612.06 万元，经相关各方友好协商，永乾机电 100%股权作

价 52,600 万元。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1.18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之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11.14 元（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确定。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3 年 11 月 18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议案。同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 

2013 年 12 月 10 日，本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4 年 4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蔡剑虹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39 号），

核准公司向蔡剑虹发行 20,865,336 股股份、向上海珠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珠联投资）发行股份 6,574,578 股、向龚伟发行 4,469,584 股股份、向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比基金）发行 2,352,457 股股份、向

潘进平发行 1,788,022 股股份、向上海璧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璧合投资）发行 1,716,539 股股份、向胡慧莹发行 1,139,970 股股份、向上海茂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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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茂乾投资）发行 639,587 股股份、向蔡茹

莘发行 334,843 股股份、向薛铁柱发行 89,354 股股份、向吴凤刚发行 22,574 股

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652,95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永乾机电依法对本次交易购买资产的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领取了上海市嘉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标的

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永乾机电的股东由蔡剑虹、上海珠联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龚伟、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潘进平、上海璧合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胡慧莹、上海茂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蔡茹莘、

薛铁柱和吴凤刚变更为本公司，本公司已持有永乾机电 100%的股权。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根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科大智能将本次交易中的股票发行价格由

11.18 元/股调整为 11.13 元/股，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40,172,506 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15,723,270 股。 

2014 年 5 月 9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

报告》（会验字[2014]2343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经其审验：截至 2014 年 5

月 9 日止，本公司已收到蔡剑虹等 11 名发行对象以及黄明松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55,895,776.00 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 

2014 年 5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

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公司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公司向蔡剑虹等 11 名交易对方发行新股数量为

40,172,506 股。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14 年 6 月 6 日，本公司向交

易对方中蔡剑虹支付了现金对价款 7,888 万元人民币。 

三、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及其实现情况 

1. 编制盈利预测依据的相关假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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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无重大

变化。 

（2）本公司经营业务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所

在行业形势、市场行情无异常变化。 

（3）国家现有的银行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外汇汇率无重大改变。 

（4）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收政策和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无重大改变。 

（5）本公司计划经营项目能如期实现或完成。 

（6）本公司主要产品经营价格及主要原材料供应价格无重大变化。 

（7）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的各项业务合同能够顺利执行，并与合同方无重

大争议和纠纷。 

（8）本公司对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已进行合理配置，无高级管理人员舞弊、

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9）无其他人力不可预见及不可抗拒因素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 盈利预测的主要指标 

据中水致远出具的中水致远评报字[2013]第 2076 号《资产评估报告》，采用

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以及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

《盈利补偿协议》约定，蔡剑虹、珠联投资、龚伟、潘进平、璧合投资、胡慧莹、

茂乾投资、蔡茹莘、薛铁柱、吴凤刚承诺，永乾机电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220 万元、6,264 万元、7,517 万元。 

3. 2015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81.18 6,264.00 517.18 108.26% 

4. 结论 

永乾机电基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利润数与永乾机电 2015

年度实际实现的利润数之间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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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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